
马可福音 5:25-34 

经文：马可福音 5:25-34 
25 有一个女人，患了十二年的血漏，26 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她所有的，一

点也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27 她听见耶稣的事，就从后头来，杂在众人中间，摸耶稣的衣

裳；28 意思说：“我只摸他的衣裳，就必痊愈。” 29 于是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她便觉得

身上的灾病好了。 

30 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，说：“谁摸我的衣裳？” 

31 门徒对他说：“你看众人拥挤你，还说‘谁摸我’吗？”32 耶稣周围观看，要见做这事的女

人。33 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，就恐惧战兢，来俯伏在耶稣跟前，将实情全告诉他。

34 耶稣对她说：“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回去吧！你的灾病痊愈了。”  

默想和讨论： 

 一.  （25-29 节）1）是什么原因，驱使这个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？她当时冒着什么危险（利

15:2）？2）她掺杂在众人中间，心里想什么？做什么？结果如何？3）当我们在面对困

难、危机时，这个女人的思想和行动，带给我们什么触动，使我们可以照着去做（来

4:16, 腓 4:6-7）？     

1）1》这个女人患血漏病已经 12 年，她虽花尽她的家产，病仍未痊愈。在这绝境中，她可

能听闻耶稣治病的消息，就决定寻求他的帮助。2》然而，在旧约律法下，患漏症的人

被定规为不洁净的人（利 15:2/ 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：人若身患漏症，他因这漏症就不

洁净了。）。凡摸到她衣裳的人，也将成为礼仪上不洁净，不能参加各样的聚会。所以，

这女人是不顾众人可能对她的指责（因她会污染众人），执意到耶稣面前求医治。    

 2）1》她听闻耶稣医治病人的消息，就相信他也可以医治她的漏症。所以，她就前去找耶

稣。她也知道自己的不洁净，不能公开要求耶稣医治。2》因此，她想到一个变通的方

式，以为只要她能够摸着耶稣身上任何的衣物，耶稣的能力就能够医好她的病。3》没

想到，当她的手一触摸耶稣衣裳的繸子，她的漏症就立刻干净、痊愈了。    

3）鼓励组员自由分享…。1》这个女人因着对耶稣一丝的信心，就得着耶稣的怜悯，使她

的病得着医治。这显出主的慈爱、怜悯和大能。今天，主也应许我们，在基督耶稣里，

我们可以随时地、坦然无惧地，来到父神面前祈求他的怜悯、恩惠和帮助（来 4:16/ 所
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恤，蒙恩惠，作随时的帮助。）。

2》而且在这个信心中，我们即使环境、困难没有改变，主也应许我们，我们的心（心

思意念）将蒙保守，必得平安、不疑惧（腓 4:6-7/ 6  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

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7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，

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）。   

二. （30-34 节）4）耶稣停下他的行程，执意要知道谁摸了他的衣裳，为何他的门徒们十分

不满？5）耶稣对这女人对话的耽搁，对她、对睚鲁、对门徒和众人各有何帮助？6）为

什么我们要向人见证神赐给我们的恩典（来 13:15, 西 1:28）？你可以述说一件，最近

你所经历的主的恩典吗？      

4）由于耶稣和门徒们，正随同睚鲁和众人，赶往睚鲁家的途中。因着睚鲁的女儿病重将

死，情况紧急，分秒必争，不容耽搁。而且耶稣在众人的簇拥下，左右的人们在行动

中，不免会触碰耶稣的衣裳。因此有人摸耶稣的衣裳，是不足为奇的事，何必在意。   

 5）耶稣执意要找出这个女人（其实耶稣知道此女人，然而要她自动出来承认），1》耶稣主

要是让她知道她常年的血漏病，已经完全彻底地痊愈了，而不是暂时的缓解。同时，



2》耶稣也要她知道，她的病得医治是因她对耶稣的信心，而不是因为耶稣的衣裳有什

么魔力。另外，因着她的见证，3》耶稣也帮助睚鲁对耶稣的信心，不至于摇动，只要

耶稣答应前去医治他女儿，他的女儿就必康复。最后，4》耶稣也让门徒们和众人都明

白，唯有个人对耶稣有信心的人，才能够领受恩典。而那些旁观者，是得不着什么好处

的。所以，今天我们到教会参加聚会，也当对主有信心。因为唯有在信心中的人，才能

得着主的恩典。反之，没有信心者就得不着什么。（鼓励组员自由分享…。试问什么是

对主有信心的具体表现？） 

6）鼓励组员自由分享…。1》从耶稣对这个女人的要求，和她见证的果效上，我们知道主也

要我们在蒙恩之后，为主作见证，归荣耀给神。作蒙恩见证的原因有：1】这是理所当然，

我们既然蒙恩就应当感恩和报恩（来 13:15/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，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 神，

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）。2】我们在见证中，自己也将得更美好的灵命（耶

稣称女人为女儿，是非常亲密的称谓）。3】我们的见证也会帮助别人更认识神、更认识

耶稣基督。因为作见证时，人们无法否认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，因为这是主观的经历（西

1:28/ 我们传扬他，是用诸般的智慧劝戒各人、教导各人，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

引到 神面前。）。2》请带领查经同工，事先准备一个感恩的见证，也鼓励大家作见证。

也在未来的感恩节期间，向家人朋友作见证。 

     

 

 

 

    

    

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团契查经小组带领同工十步要诀 

1. 小组查经的时间大约为 60 分钟，带领者需要掌握时间，弹性处理经文题目，力求生命查经

准时结束。带领者不但要熟悉经文，也要事先设计好查经的问题（2-6 题即可），查经的重

点乃是使经文能够实际地运用在生活上。分组后，将事先印好的查经题目，发给组员们。 

2. 每一个查经小组不超过 9 人，若超过则区分 2 组。每个小组至少有一位同工担任带领查经，

使用事先预备的题目，其他同工要配搭服侍，这是团队的服事。 

3. 带领同工需要把握时间，先让组员彼此熟悉，但是不要花太多时间，简单彼此介绍即可。

若是先前已经有『生命交流』，此步骤可以省略。  

4. 查经前，带领者要有开始的祷告，求神赐福查经的时间。 

5. 带领者先简单介绍经文的背景，让组员熟悉查经内容的上文或上一次查经的内容。同样的，

时间要掌握好，不超过 3 分钟。 

6. 然后请大家朗读要查考的经文。可以照着问题的内容，酌量分段念经文，若能念 2 次更好。 

7. 就查经的题目、或所参阅的经文，鼓励每一个组员都发表意见，促动组员的交流分享。带

领者千万不要讲经，而是查经的推动者，使人多多分享，感受查经的甘甜。除非讨论离开

真理，或是无人回答，带领者才分享。 

8. 1）若遇到不开口的组员，可以点名，请他分享或读一段经文。2）若遇到讲个不停的组员，

趁他呼吸讲话停顿时，谢谢他的分享，立即点名其他组员分享。3）当组员话家常太久或扯

题太远时，也需要趁他呼吸讲话停顿时，谢谢他的分享，立即点名其他组员分享，好回到

查经的题目。4）若组员提出圣经难题，不要花时间讨论，可以查经完后，请其他同工回答。

5）务必让每一个组员都能发表感想，学习查经。 

9. 带领同工在查经结束前，要预留 5 分钟，请组员们一一就所查考的经文，做出简要的回应，

每人一句话。 

10. 带领同工最后以祷告结束，感谢神的赐福，也求主帮助大家活出所学的经文。 

  



马可福音 5:25-34 

经文：马可福音 5:25-34 
25 有一个女人，患了十二年的血漏，26 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她所有的，一

点也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27 她听见耶稣的事，就从后头来，杂在众人中间，摸耶稣的衣

裳；28 意思说：“我只摸他的衣裳，就必痊愈。”29 于是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她便觉得身

上的灾病好了。 

30 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，说：“谁摸我的衣裳？”  
31 门徒对他说：“你看众人拥挤你，还说‘谁摸我’吗？”32 耶稣周围观看，要见做这事的女

人。33 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，就恐惧战兢，来俯伏在耶稣跟前，将实情全告诉他。

34 耶稣对她说：“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回去吧！你的灾病痊愈了。” 

默想和讨论： 

一.  （25-29 节）1）是什么原因，驱使这个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？她当时冒着什么危险（利

15:2）？2）她掺杂在众人中间，心里想什么？做什么？结果如何？3）当我们在面对困难、

危机时，这个女人的思想和行动，带给我们什么触动，使我们可以照着去做（来 4:16, 腓
4:6-7）？ 

 

 

 

 

 

 

二. （30-34 节）4）耶稣停下他的行程，执意要知道谁摸了他的衣裳，为何他的门徒们十分不

满？5）耶稣对这女人对话的耽搁，对她、对睚鲁、对门徒和众人各有何帮助？6）为什么

我们要向人见证神赐给我们的恩典（来 13:15, 西 1:28）？你可以述说一件，最近你所经

历的主的恩典吗？     

 

 

 

 

 

有关经文： 

（利 15:2） 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：人若身患漏症，他因这漏症就不洁净了。  

（来 4:16）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恤，蒙恩惠，作随时的帮助。 

（腓 4:6-7） 6 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7 神所

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     

（来 13:15）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，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 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    

（西 1:28） 我们传扬他，是用诸般的智慧劝戒各人、教导各人，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

引到 神面前。        


